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数量

	1
	北京市供销学校2026年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127.92
	1


2. 项目背景
本项目旨在保障我校物业管理服务的持续、规范和高效运行，涵盖学校宿舍楼、教学楼及校园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保洁、中水系统运行维护及绿化养护等，服务内容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A 日常保洁服务
（1） 1号综合楼大厅、走廊、楼梯扶手、楼道窗台、楼道玻璃、卫生间、会议室和领导办公室的保洁及领导饮用水更换。
（2） 1号楼学生健身活动中心专人负责管理及室内保洁。
（3） 3、4号宿舍楼的公共走廊、卫生间、楼梯扶手及楼道玻璃的卫生保洁。
（4） 6号电教楼、7号教学楼的楼道玻璃、楼梯扶手、公共卫生间的保洁。
（5） 8号楼二层礼堂的大厅、楼道窗子、楼梯扶手及公共区域玻璃的保洁。
（6） 9号楼楼道、卫生间、楼梯扶手、会议室、地下羽毛球馆的保洁。
（7） 10号楼水房、卫生间、楼道、楼梯扶手、公共区域玻璃的保洁。
（8） 11号楼三层、四层的保洁。
（9） 东、西院平房的保洁。
（10） 两个大门外围、加油站平房招办外围的保洁。
（11） 东、西院停车场的保洁。
（12） 服务区的花池内落叶、楼房及平房顶杂物（以采购人通知清理为准）、下水管道杂物清理、教师办公室玻璃清洁，承包辖区内所有门厅顶部杂物清洁。
（13） 1号楼南侧办公室室外玻璃、楼梯内、外玻璃幕墙及门厅上玻璃幕墙每年清洗一次。
B 中水设备运行
校内的中水管线网络，设备电器和仪表的正常运行，闸阀、护栏、格栅爬梯等正常使用和维护，伍佰元（含）以下的小维修、机械设备的润滑和养护等。服务区域包括中水地下设备间，操作室、危险物品库房，操场中水池及中水管网。
C 绿化养护
养护总面积15068 平方米（其中：东院区3046㎡，西院区3163㎡，农机大院3860㎡，体育场3373㎡，东西院中间大道1626㎡）。养护级别：特级绿地养护管理标准。经校方确认的养护计划安排日常养护工作，并接受校方监督和检查，按照校方要求协助校方做好绿化养护范围内的植物品种、数量的核实等本合同项下全部园林绿化养护工作。
2、 商务要求
1.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合同履行期限：2026年7月1日至至2027年6月30日（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兴东大街277号
2. 付款条件
费用为固定费用，投标人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增加费用、降低服务标准或减少服务项目。
付款方式与条件：合同总金额按季度分四次支付，每次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
每季度支付应满足以下条件：合同生效且投标人已完成履约保证金缴纳；投标人完成本季度服务交接并入场提供服务；采购人完成相关财政资金审批手续。支付时间为每季度最后一个月下旬（具体日期按采购人财务安排），按合同约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投标人指定账户。
最终季度付款前，投标人须提交本年度服务报告及相关服务文档，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最后一笔25%服务费。采购人每次付款前，投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合法可报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延迟或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采购人付款如遇到国库财政预算支付的限制，采购人和投标人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也可顺延付款期限，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采购人应当将延迟付款理由通知投标人，且在支付限制解除后立即完成对投标人的付款。投标人不得因此暂停、终止、拒绝、延迟义务的履行。服务期内如财政政策发生变化需双方协商解决。
3、 技术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基本要求
1.1 人员管理：投标人负责各岗位人员管理和安排。
1.2 人员信息提供：投标人向采购人提供相关人员信息。
1.3 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岗位从业经验和资格证书，遵守采购人管理制度，服从现场管理，具备岗位所需职业素养，聘用人员无违法乱纪记录，并开具无犯罪证明，身体健康（提供健康证明），男士年龄为18-63周岁，女士年龄为18-58周岁。
1.4 派驻人员不得身兼多职或从事非采购人使用楼的物业管理服务。
1.5 重点岗位为中水设备控制室。
1.6 人员配置
	名称
	人数
	配置要求

	管理人员
	1
	专职且唯一，需提供3年及以上物业管理或相关项目管理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等）。

	绿化
	2
	绿化人员2人，具备2年及以上绿化养护经验；需提供绿化养护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如项目合同复印件、项目证明材料等）。

	中水设备
	2
	中水设备运行维护人员2人，具备给排水或机电设备运行维护经验；涉及特种作业的，应依法持证上岗。拟派人员中应至少配备持有以下证书的人员：
1.特种作业证（有限空间作业）；
2.工业废水处理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其中，持有效有限空间作业证的人员不少于1人，持有效工业废水处理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人；同一人员同时持有上述两类证书的，仍应满足拟派中水设备运行维护人员总人数不少于2人的要求。



	保洁
	13
	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保洁技能。需提供满足“4次/日”作业频次的详细排班方案。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投标人拟派遣的项目负责人须为专职人员，不得在其他物业项目兼职，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及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负责人负责统筹本项目，确保保洁、中水设备运行及园林绿化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协助采购人监督上述服务的实施，及时发现问题并协调解决。具体服务范围包括：
保洁：校园各指定区域的日常清扫、垃圾清理及附属保洁工作；保障院区室内外公共区域环境及设施设备清洁，垃圾的清扫清运，做到室外地面无杂物、无废弃物，室内地面干净整洁、无水迹、无脚印，墙面、镜面、门面无灰尘手印，保洁服务应按需取水，避免水资源浪费，对院区内卫生间所需卫生纸、洗手液等低耗用品及时保障供应，杜绝浪费；
中水设备运行：校内的中水管线网络、设备电器和仪表的正常运行，闸阀、护栏、格栅爬梯等正常使用和维护，伍佰元（含）以下的小维修、机械设备的润滑和养护等。服务区域包括中水底下设备间，操作室、危险物品库房，操场中水池及中水管网。
园林绿化：采购人确认的养护计划安排日常养护工作，并接受采购人监督和检查，按照采购人要求协助采购人做好绿化养护范围内的植物品种、数量的核实等本合同项下全部园林绿化养护工作。
3. 服务标准
保洁：双方每月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投标人现场负责人每日检查不少于1次，投标人公司品质部每月检查不少于1次，有问题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并整改。甲乙双方每月进行的一次全面检查实行百分制，检查后填写《质量服务检查标准表》，甲乙双方主管人员在共同检查完毕后签字，每次检查结果可作为每月质量考核依据。
（1） 负责教学楼、宿舍楼及校园公共区域的日常保洁工作，并根据管理需要对相关办公用房实施室内保洁；
（2） 建筑楼层情况：一共9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入室保洁8间，报告厅1个，卫生间35个；
（3） 日常保洁要求
1. 大堂门厅、通道与步行梯的保洁
（1） 硬质地面无杂物、污迹，每日对地面做推尘清洁，使地面光亮、无污渍；
（2） 1.8米以下玻璃（含大厅及楼层玻璃门）无污迹、无尘，定期对大厅门及楼层玻璃门进行清理；
（3） 每日定时清洗垃圾桶上烟沙，桶内垃圾不超过桶身2/3，及时倾倒，保证垃圾桶内、外壁清洁，使其光亮无污迹；
（4） 楼道内的消火栓及移动灭火器摆放位置正确，整齐、清洁，箱内无尘、无杂物；
（5） 大厅及开放式办公区设施定期清洁，办公大厅座椅、公共台面及接待区桌椅无尘、无污渍；
（6） 步行楼梯的清洁应先扫后擦再墩地面，台阶无尘、无杂物，楼梯扶手无尘、无污渍；
（7） 卫生间每日消毒；
（8） 外围及停车场每日清洁。
2. 卫生间的保洁
（1） 卫生间每日循环作业，保持门隔板无尘、无污迹，镜面光亮、无水迹，水龙头光亮无水垢；
（2） 面盆、台面、地面干净，无杂物、无水迹、无污渍；
（3） 每日定时清洗垃圾桶上烟沙，桶内垃圾不超过桶身2/3，及时倾倒，保证垃圾桶内、外壁清洁，使其光亮无污迹；
（4） 楼道内的消火栓及移动灭火器摆放位置正确，整齐、清洁，箱内无尘、无杂物；
（5） 大厅及开放式办公区设施定期清洁，办公大厅座椅、公共台面及接待区桌椅无尘、无污渍；
（6） 步行楼梯的清洁应先扫后擦再墩地面，台阶无尘、无杂物，楼梯扶手无尘、无污渍；
（7） 卫生间每日消毒；
（8） 外围及停车场每日清洁。
3. 办公用房室内保洁服务要求（入室保洁工作每日8:00前完成）
（1） 每日定时收集垃圾，对地面进行吸尘或清洁；
（2） 每日擦拭桌椅，保持干净，地面无杂物。垃圾桶内垃圾不得超过2/3处，垃圾袋完好无破损；
（3） 每日擦拭沙发、茶几，皮质沙发每月保养一次；
（4） 每日为室内饮用水进行补给。
中水设备运行：
中标人服务期间应确保服务质量达到国家《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操作工应严格按照采购人总务处提供的《污水处理操作规程》工作，服务期间严格履行采购人中水站《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危险品管理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等制度要求，进行规范操作和正常运行。
园林绿化：
1、中标人必须根据园林植物养护技术规定和标准进行养护并接受采购人监督。适用标准、规范名称：《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DB11/T212—2003）、《城市园林绿化用植物材料木本苗》（DB11/T211—2003）、《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DB11/T213—2003）
4. 养护范围内的植物，正常情况下，中标人须保证成活率达98%以上。
5. 因中标人养护不当，造成植物死亡，经双方确定、中标人收到采购人整改书面通知书后15天内负责补种同样品种和规格的植物，并保证成活。
6. 中标人保证绿化内无杂草、无虫害、无病死，养护所需一切资材如工具、农药（不含国家禁用）、化肥、除草剂等均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保证所用设备、材料、药剂等均为合格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7. 对有造型要求的植物，必须每月修剪一次，使其保持良好造型。夏季保持花坛花卉鲜艳，树木保持绿色（特殊树木除外）。
8. 一年生植物，如各种草本类花卉的正常凋谢不属于中标人责任。
9. 各类因苗木种植和养护作业后所产生的绿化垃圾（泥土、枯枝、草坪等）中标人放置在采购人指定位置。
10. 由于暴风、暴雨、暴雪等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造成树木枯枝砸车，伤人等事故，不属于中标人责任。
11. 中标人派驻现场负责园林养护的服务人员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做好政审等相关手续的办理，并遵守采购人的各项相关规章制度。
12. 中标人保证养护用水量不超过国家园林局标准，即0.6吨/㎡/年。
13. 中标人保证现场常驻养护工人一名。
4. 验收标准
按照行业标准和合同，由采购人相关部门分别对物业具体服务项目进行日常检查和考核，定期进行职工的满意度调查。
5. 其他要求
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与原服务单位做好工作交接，确保服务连续性。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书面承诺，承诺中标后积极配合完成交接工作，并妥善处理交接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问题，确保服务平稳过渡。
政策性采购需求
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供应商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ESG理念的工作措施。
信用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4〕3062号）《关于报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通知》（财办库〔2014〕526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320号）《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落实落地，请供应商承诺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未发生以下事项：
1.在招标（交易发起）文件规定的投标（交易响应）截止日起的投标（交易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交易响应）的；
2.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合同履约超期，或经过采购人催告后仍故意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3.因供应商其自身严重或持续的履约缺陷，导致合同被提前终止、索赔或其他类似制裁的；
4.存在拖欠工资的；
5.存在《京津冀政府采购负面行为清单》（冀财采〔2024〕18号）规定的供应商负面行为的：
（1）具有关联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供应商违规参加同一政府采购项目；
（2）供应商不公平竞争；
（3）供应商恶意串通；
（4）其他串通行为；
（5）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6）未按规定履行合同；
（7）在监督检查和投诉处理中提供虚假材料。

